
中国电信长三角国家枢纽嘉兴算力中心项目一期工程审计项目（项目编号：CZTC23129）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载
明的评标方法和标准已完成对各投标人递交的投标文件的评审，评审结果如下：

（一）中标候选人情况：

1.中标候选人

（1）单位名称：浙江华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投标报价：初步设计概算审核服务费、全过程工程造价控制服务费、结算审核基本服务费及其它造价咨询服务
投标折扣系数均为《浙江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基准收费标准（浙价服[2009] 84号文）》文件规定的收费标准的39.70%

（3）质量：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误差率承诺为1%。

（4）审计工作时限：按招标人工程审计的工作要求。

（5）评标情况：本项目2023年5月5日开始评标，评标委员会成员5名。本项目共3名投标人参与投标，评标委员会按
照招标文件规定的综合评估法对所有递交的投标文件进行了评审。经评审，浙江华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综合得分排名第
一。

（6）项目负责人姓名及其相关证书名称和编号：陈秀玲，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建[造]11043300017450 。

（7）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项目负责人具有注册在投标人单位的土建专业一级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
其他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能力条件。

（二）否决投标情况：本项目不涉及否决投标情况。

公示期：2023年5月6日至2023年5月9日，共4天。

公示期间，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中标候选人有异议的，可向招标人提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国

电信集团采购异议处理办法（试行）》等企业制度，现将异议提出的要求告知如下：

1.异议提出人应为投标人或与本项目有关的利害关系人；

2.异议应通过中国电信阳光采购网“招投标采购异议提出异议”模块提出，书面异议材料应包括异议事项及证明材料

等内容，异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异议人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异议项目名称、标段/包（如有）；

（3）具体明确的异议事项和相关的主张、诉求；

（4）必要的证明材料和依据；

（5）提出异议的日期；

3.异议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异议函应当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异议人为

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并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

4.异议应在公示期内提出;

5.异议人应提供关于异议事项的有效线索，且应配合查证；

6.书面异议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后以纸质文件或电子扫描件提交；

7.异议人对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及评审资料等非公开内容提出异议的，应提供合法信息来源；

8. 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认为异议材料不明确、不充分，需要异议人进一步明确或补充的，异议人应按要求进行明确

或补充；

9.异议人提出的异议事项属于以下三种情况的，招标人有权不予受理：

（1）异议提出不符合上述任意一项要求的；

（2）已作出明确答复，且无新的事实证据，就同一事项反复提出异议的；

（3）异议事项已进入行政投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其他司法程序的；

10. 异议人应保证异议内容和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及其来源的合法性，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联系人:蒋菊、吴战军

联系方式：057187850058、18957110019

招标代理机构：杭州中浙招标有限公司

2023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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